附件1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
【私人按摩院、按摩小棧】補助項目及標準表
說明：
1. 本補助標準適用視障按摩師或立案團體於本縣設置之視障按摩據點，並全由視障者提供按摩服務。
2. 所有補助購置之設備，本府具有詢價權，經本府詢價，凡購買之設備(含運費)高於本府詢價10%者，本府僅就該品項詢價加10%予以核定，不足者由申請者自籌。

	項次
	補助項目
	補助項目單價上限
	單位
	備註

	一
	裝潢類
	裝潢
	25,000
	坪
	1. 裝潢及隔間：含裝潢設計、油漆、水電、木作、天花板、地坪、大門、拉門、布簾、窗簾等施作。
2. 申請時請檢附估價單(需列細項)及設計規劃圖供參考

	
	
	招牌或海報輸出
	35,000
	幅
	1. 招牌最多補助2幅。
2. 大圖輸出可多幅，最高補助35,000元/幅，補助總額上限7萬元。
3. 招牌或海報請提供估價單及設計圖參考。

	二
	設備
	1.電話機
	3,000
	台
	1. 以同一時間排班之視障按摩師人數計算，1位按摩師以補助1張按摩床或按摩椅（含腳底按摩椅）、1個置物櫃、1把椅子、1台電風扇為限。
2. 其餘設備1家補助1台(個、張)。
3. 其他設備視按摩據點情況，敘明用途及原因，透過審查給予補助。

	
	
	2.冷氣空調
	40,000
	家
	

	
	
	3.電風扇
	3,000
	台
	

	
	
	4.飲水機
	10,000
	台
	

	
	
	5.熱敷(毛巾)箱
	8,000
	台
	

	
	
	6.按摩床
	8,000
	床
	

	
	
	7.按摩椅
	6,000
	張
	

	
	
	8.置物櫃
	3,000
	個
	

	
	
	9.椅子
	1,000
	把
	

	
	
	10.電視機或音響
	15,000
	台
	

	
	
	11.腳底按摩椅
	10,000
	張
	

	
	
	12.洗衣機
	15,000
	台
	

	
	
	13.烘衣機
	6,000
	台
	

	
	
	14.消防設備
	20,000
	家
	

	
	
	15.監視系統
	20,000
	家
	

	
	
	16.其他設備
	40,000
	家
	

	三
	其他
	1.電毯/電熱器
	4,000
	床(台)
	1. 按摩用具及材料：含按摩師工作服，以總排班按摩師數量補助。
2. 開幕宣導費限新設據點申請。
3. 場地租金或場地清潔維護費限新設據點申請，需檢附該場地管理單位之收據或證明(最高 6 個月)。
4. 戶外遮陽棚限戶外視障按摩據點申請 (依營業範圍最多 2 組)。

	
	
	2.床單
	1,500
	組
	

	
	
	3.枕頭/枕頭套
	1,000
	組
	

	
	
	4.睡衣
	600
	件
	

	
	
	5.按摩用具
及材料
	10,000
	人
	

	
	
	6.開幕宣導費
	10,000
	家
	

	
	
	7.場地租金或
場地清潔維護費
	5,000
	月
	

	
	
	8.戶外遮陽棚
	10,000
	組
	


※請附設計規劃圖及估價單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
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3月版
	申請人(單位)基本資料

	申請人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月   日

	(單位)
	
	(立案日期)
	年   月   日

	身份證號
	
	電話
	

	(統一編號)
	
	
	

	連絡地址
	

	視障按摩據點基本資料

	據點名稱
	
	設立年度
	           年

	據點地址
	
	使用坪數
	           坪

	據點

執業情形
	按摩師總人數
	     人
	抽成方式
	□按比例(按摩師     %)
□固定金額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助理：月        元、時     元、抽成     %

	
	同時排班人數
	     人
	
	

	
	服務方式(可複選)
	□預約制   □現場候位   □到府服務

	
	場所型態
	□公共場所(       )  □單純店面  □合併住家

	
	使用權屬
	□自有        □承租，租金           (月)

	
	據點類型
	□新設   □暨設
	 □個人經營   □合夥經營

	
	營業項目及收費
	全身按摩(       元，       小時)
半身按摩(       元，       小時)
局部按摩(       元，       小時)
腳底按摩(       元，       小時)
其他：             (       元，       小時)

	
	營業時間
	週      至週     ；早上    點 - 晚上    點

	
	營運制度
(可複選)
	□財務管理   □工作準則   □客戶管理
□技術訓練   □行銷宣傳

	
	設施設備
	□接待區   按摩區：□布簾隔屏  □牆隔間
按摩室     間，半身按摩椅     張
按摩床     組，腳底按摩椅     張
其他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營業額
(新設據點免填)
	前6個月：單月最高營收        元，單月最低營收        元。

	經營困境
(可複選)
	□技術難以突破  □人事管理困難  □環境設備老舊

□財務管理困難  □衛生管理困難  □行銷宣傳困難 

□客源增加不易  □顧客管理困難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

	希望接受
輔導項目
(可複選)
	□按摩技術提昇   □環境及設備更新補助     □環境安全及衛生管理

□服務品質提昇   □財務管理與成本控制     □顧客管理

□行銷策略推廣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

	申請人(單位)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審查情形(由花蓮縣政府填寫)

	資格審核
	應備文件(請依照序號排列)：
□1.本申請表填寫完整
□2.申請人證件影本及勞保明細(單位立案或登記證書)
□3.裝潢及設施設備補助需求表(檢附裝潢設計規劃圖及估價單)
□4.場地租用證明文件(營業場所為自有者免附)
□5.切結書

□6.按摩師排班名冊及排班表(按摩師僅1人免附)
□7.排班按摩師證照影本

	前次補助(輔導)情形
	□無
□有(   年度，金額         元，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近3年參與本府辦理研習課程出席率     %

	初審
	□符合申請資格   □不符合申請資格

	審查人員
	

	訪視評估：
複審結果：

□同意補助，核定補助項目金額，詳如經費明細表

□不合格，說明：

委員建議輔導項目：

一、客戶服務 

  1.□按摩技術及專業知識提昇  2.□環境安全及衛生管理  3.□服務禮儀

  4.□其他          

二、財務管理

  1.□財務管理概念  2.□財務報表  3.□成本控制  4.□其他          

三、經營行銷管理

  1.□營運輔導  2.□行銷策略與推廣  3.□顧客開發管理  4.□其他          

	審查委員簽名：




附件3
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
申請人證件黏貼表

	國民身分證

（正面）
	國民身分證

（反面）

	身心障礙證明
（正面）
	身心障礙證明
（反面）

	按摩技術士證

（正面）
	按摩技術士證
（反面）


附件3
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
申請人勞保明細(單位立案或登記證書)黏貼處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
設施設備補助需求明細表
申請人(單位)：

執業處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班人數：
	補助

項目
	補助標準/資格/條件
	申請人填寫
	審查機關填寫

	
	
	申請項目/數量
	申請金額
	核准項目
	核准金額

	裝潢及招牌
	1.裝潢及隔間：含裝潢設計、油漆、
水電、木作、天花板、地坪、大門、拉門、布簾、窗簾等施作：25,000元/坪。
	
	
	
	

	
	2.招牌：35,000元/幅。
	
	
	
	

	設備
	1. 電話機：3,000元/台
	
	
	
	

	
	2. 冷氣空調：40,000元/家
	
	
	
	

	
	3. 電風扇：3,000元/台
	
	
	
	

	
	4. 飲水機：10,000元/台
	
	
	
	

	
	5. 熱敷(毛巾箱)：8,000元/台
	
	
	
	

	
	6. 按摩床：8,000元/床
	
	
	
	

	
	7. 按摩椅：6,000元/張
	
	
	
	

	
	8. 置物櫃：3,000元/個
	
	
	
	

	
	9. 椅子：1,000元/把
	
	
	
	

	
	10. 電視機或音響：15,000元/台
	
	
	
	

	
	11. 腳底按摩椅：10,000元/張
	
	
	
	

	
	12. 洗衣機：15,000元/台
	
	
	
	

	
	13. 烘衣機：6,000元/台
	
	
	
	

	
	14. 消防設備：20,000元/家
	
	
	
	

	
	15. 監視系統：20,000元/家
	
	
	
	

	
	16. 其他經本府核定之必要經營設備
	
	
	
	

	其他
	1.電毯/電熱器：4,000元/床(台)
	
	
	
	

	
	2.床單：1,500元/組
	
	
	
	

	
	3.枕頭/枕頭套：1,000元/組
	
	
	
	

	
	4.睡衣：600元/件
	
	
	
	

	
	5.按摩用具及材料：10,000元/人
	
	
	
	

	
	6.開幕宣導費：10,000元/家
	
	
	
	

	
	7.場地租金或場地清潔維護費：5,000元/月，最高6個月
	
	
	
	

	
	8.戶外遮陽棚：10,000元/組(依營業範圍最多2組)
	
	
	
	

	合計金額
	
	


附件5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切結書
本人(單位)              申請「花蓮縣政府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」，據實填具本計畫申請表，且於申請日前3年內未領有本計畫或政府機關自力更生創業補助，並自申請日起至核定補助後1年內均未有擔任申請案以外之營利事業負責人或有受僱情事，配合主管機關不定期之查核，如有不一致之情事，願繳還本補助經費。
受補助之設施設備應妥善管理使用，不得私自變賣、贈與或移為自宅及私人使用，若無正當理由致補助設備發生短缺、毀損等情形，依花蓮縣政府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規定辦理，絕無異議，特立切結書以茲證明。

此致

花蓮縣政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切結人(單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號(統一編號)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附件6
花蓮縣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
-按摩院(小棧)排班按摩師證件黏貼表

	按摩技術士證

（正面）
	按摩技術士證

（正面）

	按摩技術士證

（正面）
	按摩技術士證

（正面）

	按摩技術士證

（正面）
	按摩技術士證
（正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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